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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香港婦協)

對「種族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的意見書

今年 7月，立法會三讀通過《種族歧視條例》(下稱「條例」)，平等機會委員會就

此擬定《僱傭實務守則》(下稱「守則」)，旨在協助解釋條例，就如何防止僱傭範疇的

種族歧視提供實用指引。香港婦協一直致力團結各界婦女，關注社會事務，積極就各種

社會議題發表意見，本會現就上述守則提出以下意見:

A. 僱主易誤墮法網，不利營商環境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一個崇尚自由的經濟體系，勞工市場的運作有其自身的

特定規律，僱主往往會根據自身業務的需要而採取“唯才是用”原則去聘用合適

員工，維持自身的市場競爭力。然而，一份過份嚴厲複雜的守則，將為香港僱主

在經營運作上帶來諸多制肘，甚至誤墮法網。

守則第 5.1.1 項規定，“僱員做出任何事都會視為僱主所做，即使僱主不知

情或不批准僱員的作為。”這種「僱員犯罪，僱主受罰」的做法會令僱主在不知

情的環境下為少數僱員負上法律責任。雖然守則已加上免責條文: “除非僱主能

夠證明已採取合理可行措施防止僱員做出這樣的行為，才可免為僱員的違法行為

負上法律責任”，但把舉證的責任放在僱主身上，對所有僱主，特別是中小企的

僱主造成極大的困擾，擔心需為個別僱員的不當行為而進行繁複的抗辯，浪費大

量資源及時間去應付法律程序，不利香港營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

再者，守則第 5.1.3 項規定 “僱主在本條例下的違法行為的責任可延伸到工

作間及工作時間以外的情況(若有充分證據顯示情況與工作相關)”，而附設例子

乃如員工在下班後參加僱主舉行的農曆年聚餐時犯上種族歧視的行為，僱主也可

能要負上責任。當僱員離開了工作地點或是上班時間以外，參加與公司有關的活

動有可能屬員工福利或聯誼性質，而且就算是全體員工都被邀請參加，也有可能

是自由選擇參與的形式，僱主根本難以有效控制所有僱員的行為或言論，如也視

為與工作有關，實不合情理。要僱主為這種情況下的犯法行為負上責任，將令僱

主減少員工的聯誼活動，避免無故墮入法網，這不但不利良好營商環境的建立，

也削弱了員工之間及僱傭間的溝通和增進感情的機會。

B. 正面措施論述不足

守則利用大量篇幅介紹僱主的法律責任及如何避免觸犯《種族歧視條例》，並

引用大量例子加以說明解釋，用意雖好，能幫助社會大眾了解守則的實際應用情

況，但整份守則只用了一個章節介紹僱主為促進種族平等及落實條例內容而應採

取的良好措施，內容未夠完備，故此，本會建議應參照《性別歧視條例僱傭實務

守則》的內容，制定一份更為詳盡、充分論述良好措施的守則，讓公私營機構的

僱主得以積極配合守則的落實，全面推動種族共融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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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能全面回應社會訴求

《種族歧視條例》中嚴禁種族歧視的六個範疇包括: 1)僱傭; 2)教育; 3)貨

品、設施、服務及處所; 4)公共團體等選舉及委任; 5)大律師; 6)會社，但現時

平機會草擬的守則只局限於僱傭方面，並未能回應社會上少數族裔的訴求。少數

族裔除在求職就業遇上困難外，亦經常在上述其他範疇面對各種大大小小的難題，

以住屋方面為例，少數族裔常常遇到一些地產經紀不願意協助他們尋找出租房屋，

亦遇有屋主拒絕出租給他們的情況等，這些問題在香港時有發生，並極需平機會

制定一套覆蓋全面的實務守則，以清楚解釋條例在各方面的實用情況，讓社會各

階層的人士都能清楚了解少數族裔的權益，並積極配合遵守有關法例。

D. 認同現時《條例》的保障範圍

在《種族歧視條例》草擬立法的期間，社會上就“新移民”應否納入保障範

圍，已進行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社會普遍認同沒有必要，最終，條例中「種族」

的定義僅界定為某人的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根據這個定義來說，由

內地移居香港的華人和香港華裔居民也屬同一種族，前者受歧視的情況並不屬於

《條例》的保障範圍之內，本會認同這是合理而適當的做法。再者，“新移民”

受歧視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中牽涉身份認同、文化背景及風俗習慣等層面，並

非單靠立法禁止便能解決，何況，消除歧視始終是一個互動的行為，當社會透過

制度和教育，減少對非我族裔的排斥的同時，“新移民”亦應努力學習，積極融

入當地文化，真正實現文化大融合，這才是消除歧視的正面做法。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國際都會，匯聚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個民族，共冶一爐。不同種

族之間的融洽相處，和平並存，有利於營造香港整體的社會和諧和長期穩定，本會深信

制定一份覆蓋全面、內容完備的實務守則將是達致這美好目標的必要鑰匙，以便讓香港

成為一個更美好和諧的城市。

2009 年 1 月 19 日

垂詢: 鄧先生 Terry 2833 6131 / terry@hkf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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